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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靠“刷脸” 感受就医新体验
———我市首家“电子医保全流程应用” 在淮南朝阳医院运行

本报记者 付莉荣 苏国义 摄影报道

“不带就诊卡和医保卡就能来看病， 这真是从前想都不敢
想的事情。” 3 月 24 日上午， 我市首家 “电子医保全流程应用”
在淮南朝阳医院开始运行， 它的方便快捷让体验者们纷纷点头
称赞。

8 时 40 分左右， 体验患者胡女士来到淮南朝阳医院门诊一
号窗口， 对着窗台上一台 “医保业务综合服务终端” 设备站
定， 一秒钟后， “叮” 的一声， “刷脸” 完成。 紧接着， 胡女
士输入自己的手机号码， 设备内便显示出了她的个人信息， 两
分钟后， 挂号成功， 胡女士拿着挂号小票来到整形外科诊室，
进入问诊环节， 扫描电子医保凭证后， 主治医生的电脑系统里
就详细显示出了胡女士的就诊信息， 医生为胡女士开具检查单
后， 胡女士通过再次 “刷脸”， 进行影像登记， 随后的进一步
检查、 取药、 结算等， 同样靠 “刷脸” 来完成， 不到 10 时， 胡
女士已经完成了就诊的一系列流程， 准备回家。

胡女士对记者说道， 以前来看病， 身份证、 就诊卡、 医
保卡一样都不能少， 挂号要刷卡， 问诊要刷卡， 取药也要刷
卡…… “有时候到了医院才发现医保卡没带， 有时候检查完去
取药时， 才发现就诊卡落在了就诊室里， 又跑上楼去拿， 一来
二去， 又费时又费心。”

“现在好了， 这么多卡都可以不带， 甚至连手机都可以不
用， 全程靠刷脸就能看病。” 胡女士对于 “刷卡” 变 “刷脸”

的就医方式赞不绝口， “要是换做以前， 看一次病起码要花半
天时间， 现在只需要一个多小时， 真是又快又方便！”

据了解， 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于 2020 年发布了关于全
面推广应用医保电子凭证的通知， 旨在加快推进 “互联网+医
保” 发展， 提升医保公共服务的品质和便利性， 围绕医保电子
凭证的领、 用、 管全过程服务， 通过以用促领、 以用促管的方
式提升医保便民服务及监管能力。

“为了提高患者就医的满意度和就医体验， 我们在市医保
局的号召下， 提高了电子医保凭证的使用范围和广度。” 淮南
朝阳医院院长助理赵云达表示， “我们在实现医保电子全流程
的基础之上， 实现了刷脸支付， 患者不需要携带医保卡和就诊
卡等， 仅凭一张脸便可完成挂号、 诊疗检查、 药房取药、 医保
结算等整个过程， 就诊方便快捷， 在节省就医时间， 提高就医
效率的同时， 看病流程更顺畅， 切实增加了患者就诊的体验
感， 解决了就医难的问题。”

胡女士在门诊窗口 “刷脸” 的那台 “医保业务综合服务终
端” 设备可谓功能强大， 不仅可以支持身份证、 3D 人脸识别，
还可以支持医保电子凭证二维码、 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和医保支
付等功能。

“依托医保电子凭证实现全流程刷脸就医服务， 这对于我
们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大大的福音。” 前来看病的患者秦先生表

示， 刷脸就医， 不仅便利了患者， 在疫情期间， 这样的全程无
卡就诊服务， 进一步减少了患者在医院内交叉感染的风险。 患
者就医更加便捷、 快速， 医保使用更加安全， “一个全新的就
医模式已来到我们身边。”

淮 南 市 住 房 公 积 金 2021 年 年 度 报 告
根据国务院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和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 财政部、 人民银行 《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
制度的通知》 (建金 〔2015〕 26 号) 的规定， 经住房公积金
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现将淮南市住房公积金 2021 年年度
报告公布如下：

一、 机构概况
（一） 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

会有 29 名委员， 2021 年召开 2 次会议， 审议通过的事项主
要包括： 1、 《淮南市 2020 年住房公积金计划执行情况及
2021 年工作计划的报告》； 2、 《淮南市 2020 年度住房公积
金增值收益分配方案》； 3、 《淮南市 2020 年度住房公积金
财务报告》； 4、 《淮南市住房公积金 2020 年年度报告》； 5、
《关于增加招商银行、 邮储银行为淮南市公积金业务承办银
行的报告》； 6、 《关于规范淮南市住房公积金缴存方式的
报告》； 7、 《关于变更我市公积金贷款贷后管理模式的报
告》。

（二）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为
直属市政府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自收自支事业单位， 设 9 个
科 （室）， 3 个管理部， 1 个分中心。 从业人员 79 人， 其中，
在编 60 人， 非在编 19 人。

二、 业务运行情况
（一 ） 缴存 ： 2021 年 ， 新开户单位 496 家 ,净增单位

244 家； 新开户职工 2.42 万人， 净增职工 0.13 万人； 实缴
单位 3961 家， 实缴职工 26.01 万人， 缴存额 51.70 亿元， 分
别同比增长 6.56%、 0.50%、 7.46%。 2021 年末 ， 缴存总额
596.38 亿元， 比上年末增加 9.49%； 缴存余额 168.45 亿元，
同比增长 6.22%。 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业务的银行 5
家。

（二） 提取： 2021 年， 11.15 万名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
积金； 提取额 41.84 亿元， 同比增长 5.84%； 提取额占当年
缴存额的 80.93%， 比上年减少 1.23 个百分点。 2021 年末，
提取总额 427.93 亿元， 比上年末增加 10.83%。

（三） 贷款：
1.个人住房贷款： 单缴存职工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 35

万元， 双缴存职工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 45 万元。
2021 年， 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0.66 万笔 21.89 亿元， 同

比分别上升 11.86%、 14.07%。 其中 ,市中心发放个人住房贷
款 0.38 万笔 12.79 亿元， 矿业集团分中心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0.28 万笔 9.10 亿元。

2021 年， 回收个人住房贷款 17.33 亿元。 其中 ,市中心
11.28 亿元， 矿业集团分中心 6.05 亿元。

2021 年末， 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12.06 万笔 288.04
亿元 ， 贷款余额 132.31 亿元 ， 分别比上年末增加 5.70%、
8.23%、 3.58%。 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缴存余额的 78.54%，
比上年末减少 2.02 个百分点。 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
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 8 家。

2.异地贷款 ： 2021 年 ， 发放异地贷款 540 笔 16849.40
万元。 2021 年末， 发放异地贷款总额 150988.20 万元， 异地
贷款余额 106813.06 万元。

（四） 资金存储： 2021 年末， 住房公积金存款 36.02 亿
元。 其中， 活期 0.02 亿元 ， 1 年 （含 ） 以下定期 13.85 亿
元， 1 年以上定期 12.35 亿元 ， 其他 (协定 、 通知存款等 )
9.80 亿元。

（五） 资金运用率： 2021 年末，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
贷款余额、 项目贷款余额和购买国债余额的总和占缴存余
额的 78.54%， 比上年末减少 2.02 个百分点。

三、 主要财务数据
（一） 业务收入： 2021 年， 业务收入 49914.11 万元 ，

同比降低 5.66%。 其中， 市中心 29758.99 万元， 矿业集团分
中心 20155.12 万元； 存款利息 7442.96 万元， 委托贷款利息
42470.25 万元， 其他 0.90 万元。

（二） 业务支出： 2021 年， 业务支出 29195.38 万元 ，
同比降低 13.71%。 其中， 市中心 17609.12 万元， 矿业集团
分中心 11586.26 万元； 支付职工住房公积金利息 26776.85
万元， 委托贷款手续费 1847.82 万元， 其他 570.71 万元。

（三） 增值收益： 2021 年， 增值收益 20718.73 万元 ，
同比增长 8.61%。 其中， 市中心 12149.87 万元， 矿业集团分
中心 8568.86 万元； 增值收益率 1.27%， 比上年提高 0.04 个
百分点。

（四） 增值收益分配： 2021 年， 提取管理费用 1627.81
万元， 提取城市廉租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 建设补充资金
19090.92 万元。

2021 年， 上交财政管理费用 1627.81 万元。 上缴财政城
市廉租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 建设补充资金 23461.26 万元。
其中 ， 市中心上缴 18276.84 万元 ， 矿业集团分中心上缴
5184.42 万元。

2021 年末， 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66488.95 万元。 累计
提 取 城 市 廉 租 住 房 （公 共 租 赁 住 房 ） 建 设 补 充 资 金
177813.90 万元。 其中， 市中心提取 96527.78 万元， 矿业集
团分中心提取 81286.12 万元。

（五） 管理费用支出 :2021 年， 管理费用支出 4308.43
万元， 同比增长 109.86%。 其中 ， 人员经费 1221.27 万元 ，
公用经费 45.56 万元， 专项经费 3041.60 万元。

市中心管理费用支出 3661.83 万元 ， 其中 ， 人员 、 公
用、 专项经费分别为 677.10 万元、 37.56 万元、 2947.17 万
元； 矿业集团分中心管理费用支出 646.60 万元， 其中， 人
员、 公用、 专项经费分别为 544.17 万元、 8 万元、 94.43 万
元。

四、 资产风险状况
（一） 个人住房贷款： 2021 年末， 个人住房贷款无逾

期。 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56942.15 万元。
（二） 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项目贷款： 2021 年末，

无逾期项目贷款； 项目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9546.80 万元。
五、 社会经济效益
（一） 缴存业务。

缴存职工中， 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 28.94%， 国有企
业占 50.71% ， 城镇集体企业占 2.38% ， 外商投资企业占
0.93%， 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11.54%， 民办非企

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占 3.34%， 灵活就业人员占 0.64%， 其他
占 1.52%； 中、 低收入占 98.71%， 高收入占 1.29%。 新开户
职工中 ， 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 29.15% ， 国有企业占
36.02%， 城镇集体企业占 1.49%， 外商投资企业占 1.98%，
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25.21%， 民办非企业单位
和社会团体占 4.16% ， 灵活就业人员占 0.99% ， 其他占
1.00%； 中、 低收入占 99.74%， 高收入占 0.26%。

（二） 提取业务。
提取金额中 ， 购买 、 建造 、 翻建 、 大修自住住房占

34.03%， 偿还购房贷款本息占 32.98%， 租赁住房占 2.43%，
离休和退休提取占 19.37%，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
止劳动关系提取占 0.25%， 其他 10.94%。 提取职工中， 中、
低收入占 98.46%， 高收入占 1.54%。

（三） 贷款业务。
个人住房贷款： 2021 年， 支持职工购建房 74.24 万平方

米， 年末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占有率为 23.45%， 比上年末减
少 1.2 个百分点。 通过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可节
约职工购房利息支出 30595.03 万元。

职工贷款笔数中， 购房建筑面积 90 （含） 平方米以下
占 12.73%， 90-144 （含） 平方米占 80.65%， 144 平方米以
上占 6.62%。 购买新房占 70.18%， 购买二手房占 29.82%。

职工贷款笔数中， 单缴存职工申请贷款占 48.90%， 双
缴存职工申请贷款占 51.10%。

贷款职工中， 30 岁 （含） 以下占 17.22%， 30 岁-40 岁
（含） 占 43.10%， 40 岁-50 岁 （含） 占 28.37%， 50 岁以上
占 11.31%； 首次申请贷款占 76.11%， 二次及以上申请贷款
占 23.89%； 中、 低收入占 99.88%， 高收入占 0.12%。

（四） 住房贡献率。
2021 年， 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额、 公转商贴息贷款发放

额、 项目贷款发放额、 住房消费提取额的总和与当年缴存
额的比率为 100.49%， 比上年提高 3.33 个百分点。

六、 其他重要事项
（一） 当年机构及职能调整情况、 受委托办理缴存贷

款业务金融机构变更情况。 我市 2021 年机构及职能无调整；
经 2021 年 12 月 17 日四届八次会议审议决定增加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淮南市分行、 招商银行淮南分行为淮南市住房公
积金贷款业务承办银行。

（二 ） 当年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及执行情况 。 1、 按
照市统计局公布的 2020 年度在岗职工人均工资标准， 确定
2021 年度我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为 23117 元， 单位
和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额上限各为 2774.04 元 ／ 月， 从 2021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 。 2、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 住房城乡建
设部、 财政部印发 《关于完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
率形成机制的通知》 （银发 〔2016〕 43 号 ）， 职工住房公
积金账户存款当年归集和上年结转部分均按一年期定期存
款基准利率执行， 目前利率为 1.50%。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目前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基
准利率为五 (含) 年期以下 2.75%， 五年期以上 3.25%。 3、
支持老旧小区改造政策落实情况 。 根据省 、 市文件精神 ，

经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四届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我市
下发了 《关于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通知》，
职工可以按照相关规定提取本人及配偶账户内的住房公积
金。

（三） 当年服务改进情况。 一是全面提前完成 “跨省
通办” 工作任务。 按照住建部 2021 年底前将实现住房公积
金单位登记开户、 住房公积金单位及个人缴存信息变更 、
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 开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全部
还清证明和提前还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等 5 项服务事项 “跨
省通办” 的要求， 中心综合谋划， 提前实施， 于 2021 年 5
月底全面完成本年度 “跨省通办” 工作。 二是中心整体搬
迁， 服务环境得到大幅提升。 为进一步方便缴存单位和广
大缴存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 改善服务环境， 提升服
务效能， 2021 年 6 月 28 日， 淮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整体搬迁至新址山南新区南纬五路与淮河大道交叉口东南
侧金融世家商业楼 5 号楼 C 栋办公。 至此， 中心结束了长
达 18 年租房办公的状况， 中心及所有分中心均实现了自购
业务用房办公， 全市住房公积金办公及服务环境得到进一
步改善。

（四） 信息化建设情况。 一是顺利完成住房公积金小程
序工作任务。 按照住建部关于住房公积金小程序的工作安
排， 中心认真开展对接和启用各环节工作， 并做好同步宣
传推广， 再次拓展了对缴存职工的服务渠道。 二是信息化
机房改善提升。 2021 年 7 月启动新的信息化机房， 业务系
统软硬件环境得到根本改善， 信息化保障水平得到有效提
升。

（五 ）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 推进放管服改革 。 2021
年 ， 在淮南市 “一日办结 ” 服务平台上共受理开户企业
713 家， 方便了企业办理政务事项、 降低了企业办事成本。
同时按照 “放管服” 改革及 “减证便民” 规范要求， 对认
领的 35 种事项材料进行大幅压减， 精简比例达 57.93%， 对
法定办理时限大幅压缩， 压缩比例达 68.59%。 在 7×24 小时
政务服务地图工作方面， 相关数据分析指标均居前列。

（六） 积极开展睡眠账户清理工作。 为深化 “放管服”
改革， 进一步规范住房公积金账户管理， 切实维护缴存职
工合法权益， 中心对长期封存账户开展集中清理工作。 制定
并出台 《淮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长期封存账户清理方
案》。 2021 年 7 月， 此项工作正式启动， 截至年末， 共清理
睡眠账户 10394 户， 极大地提高了公积金数据质量。

（七） 单位和职工当年获得荣誉情况。 2021 年， 中心
被评为全市 “2020 年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先进单位”、 “2021
年度市级部门预算编制先进单位”、 “2020 年度市级部门
决算编制先进单位”； 中心客户服务部被评为 “全省住房
城乡建设系统 2021 年度 ‘共产党员先锋岗 ’ 先进集体 ”；
中心客户服务部、 矿业集团分中心服务窗口被评为 “全省
住房城乡建设系统文明服务窗口”； 岳伟伟被评为 “全省住
房城乡建设系统 2021 年度 ‘共产党员先锋岗’ 先进个人”；
王仁鲲、 纪晋涛被评为 “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文明服务
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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